附件8：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说明

一、填写注意事项

1、使用系统时要严格依照《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学生在线系统使用手册》要求和操作不走进行，录入信息前要认真阅读有关说明。

2、系统中所有信息框无论是否标注红色“*”都要如实详细录入信息，其中标红色“*”的空格为必填项。借款学生应认真填写，填写错误可能导致无法成功获得贷款。

二、“注册”内容部分

1、“就读中学”、“所在学院”、“专业”都需要填写全称，如“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2、填写家庭住址时通过下拉菜单选择，但选择完毕县（区）后，剩余部分要按照“镇-村“或”街道-门牌号“的格式填写。

3、填写联系人（填写学生家长）信息时，“工作单位“栏要详细填写，”变更原因“栏据实填写，一般填”无变更“。
4、“户籍所在地”应填写学生进入大学就读前户籍所在地相应地址。
三、“登陆后“内容部分

1、录入“个人信息”板块内容时， “其他信息”栏目“变更原因”处要据实填写。

2、录入“贷款申请”板块内容时，“基本信息”栏目“贷款金额”原则上要与申请时填报数额一致，“贷款期限”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照《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须知》中的贷款年限规定填写，“贷款证明出具单位”填写《贷款申请表》的签章单位（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对应填写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出具日期”依据签章时间如实填写。“账户信息”栏目“代理结算结构”选择“支付宝（山东）”一项，具体账户经县（市）资助中心审核通过后有系统自动生成。

3、“提前还款申请”、“贷款情况”、“还款明细”和“还款计划”模块内容，须经学生贷款成功后由学生本人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填写注意事项按照《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学生在线系统使用手册》要求操作即可。

注：若操作过程中有其它问题可咨询学院负责贷款工作的辅导员老师或当地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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